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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弱势群体”犯罪是媒体关注的人点，媒体在报道“弱势群体”犯罪时给予了不少人文

关怀，但关怀的背后存在着误区，主要表现在一.干预司法公正，二.拿悲怆娱乐，三.扬弱抑

强倾向。做好对弱势犯罪报道应首先把握好新闻的正确导向，其次是固守媒体道义和责任，还

要做好新闻传者的定位工作。 

关键词：弱势群体 人文关怀 误区 

“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层面或几个层面（经济、文化、政治及社会竞争力方

面）处于边缘和底层没有或拥有少量话语权的人群。学界一般把弱势群体分为两类：生理性弱

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如儿童、老年、残疾人；后者如打工仔、下岗、失业人员等。 

近年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媒体，这个公众信息传播的平台，不再作为冷冷的话语机器存

在，理念上在由“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的同时，传播视角也积极贴近平民化，彰显

人文关怀。在对弱势群体犯罪的报道上，媒体一改昔日只重犯罪事实的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同

时，还注重对犯罪嫌疑人人生经历、生存状态以及生活环境等问题挖掘，力求以人性化的角度

进行多方位全景化关照。这种关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

生命意义，是我国新闻实践的一大进步。但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传者过于想迎合受众胃

口，忽略对新闻原理和法则的把握，也会引发一些偏颇和失误，具体表性在： 

一.影响司法公正。媒体是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舆论公器，在社会中有很强

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媒体的舆论导向把握不好会给司法判案造成负面影响。《2004中国广播电

视编辑记者职业道德准则》第19条明确规定，新闻媒体要遵循“司法优先”原则，“对案件报

道不偏袒任何一方。案件判决前，不作定罪定性报道，报道公开审理的案件，应遵循相关法律

规定”。前一段时间，媒体在报道民工王斌余讨薪杀人案中，就凸现新闻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

突。王斌余讨薪不成，一怒之下连杀四人，已构成严重犯罪，一审被判死刑，结果引发媒体舆

论哗然。南方一媒体打出了《该不该对王斌余“刀下留人”》的标题，有的媒体甚至组织网民

讨论王斌余是否存在正当防卫，应当从轻量刑。这都是明显的“媒体审判”，影响和干预了司

法的独立。媒体关怀弱势群体的动机是好的，但关怀不是偏袒，关怀应建立在客观、公正、公

平的基础之上，更不能与法律相抵牾。 

·媒体的"别读"与"色眼"  

·新闻标题“晕品”集诊  

·媒体奥运报道的三宗罪  

·媒体地震报道的十大事件  

·地震灾难岂能成媒体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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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不要做沉默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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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拿悲怆娱乐。弱势群体犯罪往往是由于犯罪嫌疑人缺乏法律知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在特别

生存状态下的一时冲动之举，让人惋惜和同情。有媒体就抓住了受众的这种情感做文章，到最

后“悲怆故事”做成了“娱乐大餐”。阿星杀人案曾被炒得纷纷扬扬。20岁民工阿星因被辞退

怒杀主管，新闻被报道之后，媒体对案件的关注由血腥罪恶很快转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关

注和悲剧原因的深层次反思。如果说这还是一个好的迹象的话，但再往后随着对案情的连续报

道，娱乐化倾向凸现。阿星被南方一著名媒体描述为“一个浑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乖孩子”，

“个子很高，瘦瘦的”，“棱角分明的脸笑笑的”，并且在显著版面刊发了阿星俊朗冷酷的脸

部大特写和阿星洗澡时赤裸上身的半裸照，照片被广泛转载，一时让人搞不清是在“造星”还

是“斥恶”。更刺激的是上述媒体爆出的另一猛料：19岁少女向阿星写情书示爱。再一次狂掀

舆论波澜，将这场“悲怆娱乐”推向了高潮。 

三.扬弱抑强倾向。弱势犯罪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不管何因，当犯罪嫌疑人拿起屠刀行

凶杀人的时候，其社会角色就发生了变化，由被人欺辱的弱势变成了能定夺人性命的强势，造

成的灾难性后果对受害人极其家属无法估量。无原则的同情会造成媒体舆论导向的迷失。不是

越弱越有理，也不是一强就该抨击。媒体应客观公正报道弱势犯罪，不能为迎合和轰动而带有

主观偏颇。在报道阿星杀人案时，南方一媒体提出了贫富不均、城乡差距是造成阿星杀人的社

会根源。这无疑是报道的一大偏误，在法制国家贫穷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杀人的最有力理由，

这种舆论偏离正确的定向，有可能激发公众的仇富心态和对暴力之举的英雄式膜拜，实际上是

很错误的。 

要做好对弱势群体犯罪的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应做好以下三个工作： 

一.把握新闻的正确导向。高尔基说过，媒体的责任就是做“最伟大真理的向导”。现在我国

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媒体就应该充分利用其舆论公器的社会职能，

拨云驱雾，指点迷津，作好社会的向导。媒体在履行导向职能时要把握好三个原则。1.客观原

则。用事实说话，报道要准确全面反映已发生新闻事实。2.公正原则。传播过程中尽量不带个

人偏私，真正表达公众舆论，力求传达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信息。3.平衡原则。新闻媒体

要注意维护政治压力和公众需求之间的平衡，推动公众舆论向真理、良知的方向运作，维护社

会安定。 

二.固守媒体的道义和责任。媒体是社会安全和发展需要的守望者，监视环境，守望社会，消

弭弊端，维护良性发展是媒体的职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媒体不能为眼球和金钱存在，传播

先进文化，贴近生活，服务群众，激发精神，益智社会是媒体的职责。那些以关怀名义营造的

“悲情故事”和“娱乐大餐”是对媒体道义和责任的亵慢。 

三.做好新闻传者定位工作。新闻传者是“社会民众的教师”，是社会信息传播的“选择者”

和“把关人”，但不是“法官”，不是“仲裁员”，更不能包打一切，左右法律。新闻传者应

加强职业素养建设和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在犯罪新闻报道中，尊重“司法独立”原则，拒绝干

预性报道，做到既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又尊重司法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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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文章：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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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报道奥运冠军的逻辑硬伤 (2004-12-17) 

· 解读"长沙奔驰肇事案"媒体报道 (2004-11-16) 

· 媒体，请维护贫困生的尊严 (20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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